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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

规定，作为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及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精神，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

认真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1．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公司无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2．关于对外担保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403.63万元。 

1998 年 12 月，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世界银行贷

款 498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3,403.63 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

厅为其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公司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提供了反

担保。2014 年，公司与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和宁

夏贺兰山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原广夏三号葡萄种植基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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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的划分协议》和《关于变更广夏三号葡萄种植基地使用权的协

议》，收回宁夏贺兰山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近郊、南环

高速南侧、植兴公路南北两侧国营银川林场（原广夏三号基地）约

6212 亩土地的使用权，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世

界银行的贷款由公司自行处理，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

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若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将按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中院批准的《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债务清偿比例进行清偿。

报告期内，此笔担保的状况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的对外担保事项。 

二、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独立

意见 

鉴于公司2017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公司董事会计划2017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我们认为董事会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

程》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事项尚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

引》的规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我们认为：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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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报告期内，纳入公司内部控制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和事项均能

按照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关联交易、信息披

露等方面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

常进行。公司对 2017 年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

议程序合法有效。 

四、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

业、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薪酬方案尚需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

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可能

发生损失的部分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事项尚需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六、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交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材料，结合宁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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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铁路有限公司以前年度实际运营情况，我们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铁路

运输服务的收费标准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执行，

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于《2018-2020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制订的《2018-2020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符合公司目前

的实际情况，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本规划尚需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聘请 2018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在 2017 年年度报告审计和内控审计过

程中，能够按照《审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要求，

严格执行相关审计规程和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恪尽职守，较好地

完成了公司各项审计任务，为公司出具的《2017 年年度审计报告》、

《2017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内控状况。同意提请股东大会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

用合计不超过 55 万元。本事项尚需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公司因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期限届满进行更换，符合《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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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无故免职或更换的情形。 

2.关于提名罗立邦先生、吴春芳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程序合法有效并已征得罗立邦先生、吴春芳女士书面同意，相关董

事会审议程序亦合法有效。 

3．罗立邦先生、吴春芳女士均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具有上市公

司工作经验，接受过证券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业务培训，具备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罗立邦先生具有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吴春芳女士书面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期独立

董事培训并取得任职资格。 

     4.经核查，罗立邦先生、吴春芳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 146 条和公司《章程》第 10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亦

不存在其他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本事项尚需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张文君  赵恩慧  袁晓玲 

 

201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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